
郑州市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汽车维修工 

大赛工作方案 

 

一、大赛组织机构 

为切实做好大赛工作，郑州市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汽车维修

大赛组织委员会下设竞赛办公室、裁判委员会、仲裁委员会。 

（一）竞赛办公室 

负责贯彻执行大赛组委会各项工作要求和决议；协调裁判委

员会、仲裁委员会及相关单位；制定竞赛方（预）案和资金预算

管理；参赛代表队报名、参赛选手资格审查、开展大赛宣传；提

交竞赛总结、竞赛服务及其他后勤保障等工作。 

  主  任：李正光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管理处党总支书记 

副主任：郜炳军 郑州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主

任 

朱学军  河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学院院长 

闰从明  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组织人事处处长 

 成  员：尚青阁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行业协会专家工作 

委员会主任委员 

        袁荷伟  河南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学院副院长 

范振安  郑州市机动车修配管理处质量管理科科长 

竞赛办公室设在郑州市二七区淮河东路 15 号（郑州市机动



车修配管理处质量管理科） 

联系人：范振安    

电 话：0371-68711513 

邮 箱：1055800060＠qq.com  

竞赛办公室可设立报名资格审查组、会务组、宣传组、监督

组、后勤保障应急组等，实行组长负责制。  

1.报名资格审查组 

负责参赛选手的报名资格、资料的审查工作。 

2.会务组 

负责有关竞赛期间日常会务及有关联系工作。 

3.宣传组 

负责开闭幕式的策划、网站宣传、赛事新闻、大赛通讯的编

辑发放和传播媒体采访安排、跟踪报道竞赛预赛和总决赛的赛事

等任务。 

4.监督组 

负责监督大赛活动按照竞赛方案执行。 

5.后勤保障应急组 

负责后勤保障、场地协调、现场安全及应急等任务。 

（二）裁判委员会 

负责组织竞赛命题、制定竞赛规则、制定评分标准及相关技

术性文件；负责竞赛场地、设备检测、确认；负责竞赛各阶段的



评判工作；负责竞赛成绩的核实、发布等工作。。 

 （三）仲裁委员会 

负责受理各参赛队的书面申诉，并对申诉开展独立调查，组

织成绩复审等工作。通过集体研究，做出客观、公正的仲裁决议。 

仲裁实行两级终裁制度。仲裁委员会在竞赛组委会领导下开

展工作，并对竞赛组委会负责。 

仲裁委员会在接到申诉报告后的 2小时内组织复议，并及时

将复议结果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诉方。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

的，可由领队向竞赛组委会提出申诉。竞赛组委会的仲裁结果为

最终结果。 

二、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和要求 

（一）大赛项目：1人独立完成汽车综合故障诊断与排除。 

（二）竞赛内容：按照《郑州市第三届职业技能竞赛汽车维

修工大赛技术方案》进行。 

（三）各单位初选赛要认真做好竞赛宣传组织工作，于 10月

底前将负责赛事工作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报送大赛办公室联系人

邮箱。 

三、竞赛时间和地点 

（一）竞赛时间 

1.各单位选拔赛自接到本通知起至 10 月底结束； 

2.全市竞赛时间及日程安排： 11 月 29、30日。 

郑州市汽车维修工竞赛赛日程安排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月 28日 上午 会务组报到 郑州红橙假日商务酒店 

  竞赛车辆到位  

 14:00前 裁判员报到 红橙假日商务酒店一楼 

 15:00-18:00 裁判会议  

11月 29日 08:00-09:00 各代表队报到 红橙假日商务酒店一楼 

 09:20 竞赛开幕式  

 10:00-10:50 选手抽签 酒店一楼餐厅 

  领队会议  

 11:00-12:00 理论考场考试  

 12:00-13:00 午餐 酒店一楼餐厅 

 13:30-19:00 技能竞赛 试验室 

 19:00-20:00 晚餐 酒店一楼餐厅 

11月 30日 06:30-07:30 早餐 酒店一楼餐厅 

 08:00-12:00 技能竞赛 试验室 

 12:00-13:00 午餐 酒店一楼餐厅 

 13:00 技能竞赛 试验室 

 17:30 闭幕式  

  晚餐 红橙假日商务酒店 

 

  （二）竞赛地点 



全市竞赛地点：郑州市二七区航海路 165 号（省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汽车学院） 

四、参赛选手  

全市范围内各类机关、事业单位、行业、企业、院校、社

会团体、等单位中符合竞赛要求的汽车维修在岗职工及在校学

生。 

五、组队和报名方法 

（一）组队参赛选手通过竞赛办公室报名。 

1.各县(市)、上街区作为参加全市竞赛的参赛单位，组织选手

参加全市总决赛。推选 3人以上组成代表队。 

2.郑州市市区的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必须组织选手参加全

市竞赛。可推选 1-2人以上组成代表队。 

（二）自由职业者、个体从业者通过郑州市高技能人才公 

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报名。 

联系人：荆元磊    电话：67183520、67183382、67183212     

各县(市)、上街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对各自的全市竞赛参赛

选手资格进行资料收集。于 11月 5 日前将参赛选手报名表、代表

队参赛回执、职业资格等级证、身份证复印件等材料拍照后上传

至邮箱：1055800060＠qq.com。 

联系人: 范振安  电话：0371-68711513  

为确保竞赛工作规范有序，11月 5 日以后不接受选手报名参



赛。 

参赛选手报名表、职业资格等级证、身份证等原件及选手彩

色免冠正面 1寸照片 5张，在市总决赛报到时一并报送。 

六、竞赛顺序 

选手按抽签分组顺序进行比赛 

七、竞赛成绩计算 

由于要求各一、二类维修企业维修人员参加竞赛，参加竞赛

人员比较多，理论知识竞赛采取选拔赛，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前 60

名再参加技能竞赛。 

选手竞赛成绩由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和实际操作考核成绩综

合而成，精确到小数后两位。其中，理论知识考试成绩占 30%，

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占 70%。  

参赛选手名次按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排列，当总成绩分数相

同时，则实际操作考核成绩好的选手排列在前；当总成绩与实际

操作考核成绩均相同时，则实际操作用时少的选手排列在前。 

八、竞赛奖励 

（一）个人奖励 

1.获得第 1 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按程序申报“郑州市五

一劳动奖章”。 



2..参加本竞赛决赛前具有国家高级技能（三级）职业资格证

书、竞赛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双合格的竞赛前五名优胜选手，经

市技师考评委员会审议后，可破格推荐参加技师职业资格考评。 

3..参加市级竞赛决赛选手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双合格的，按

照规定核发国家高级技能（三级）职业资格证书。 

4.本次竞赛按有关规定给予第一名奖励 3万元、第二名奖励 2

万元、第三名奖励 1万元物质奖励。 

已获得过同级荣誉称号的选手，不重复授奖。 

 （二）团体奖 

3 支以上代表队才设团体奖。 

团体奖代表队不少于 3 支队伍，且每队参赛选手不能少于 3

人，各选手比赛成绩计入代表队总成绩后平均计算， 团体前 3名

由竞赛组委会颁发奖状。 

九、竞赛经费 

初赛经费、参加市竞赛代表队费用由各初赛组委会负责筹集，

专款专用；市竞赛经费汽车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办公室筹集。竞

赛经费只能用于竞赛的支出，专款专用。 

十、竞赛保险 

竞赛办公室按要求为每位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购买在竞赛

过程中产生的意外保险。 



十一、竞赛将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监督（公证） 

十二、竞赛资讯 

相关信息将在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郑州市交通运输

委员会网站公布。 

 


